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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誰的誰的誰的？？？？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馬馬馬馬可可可可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13-44 鄭文選牧師鄭文選牧師鄭文選牧師鄭文選牧師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弟兄姊妹平安。 

上次我們談到，從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就與當時的宗教領袖產生了一些衝突，宗

教領袖認為耶穌侵犯了他們的權力範圍，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越界了。但是耶穌

的角度卻完全不同，祂是君王，祂是以聖殿和葡萄園主人的身份來巡視、來潔淨、來

收果子的，並指出當時的宗教領袖們就像兇惡的園戶一樣，在聖殿中謀取私利，想要

霸佔葡萄園。因此就引發了法利賽人、撒都該人、文士一連串的挑戰、試探與問難。

可十二：13「後來，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的人到耶穌那裡，要就著他

的話陷害他。」 

馬可很巧妙地將這幾個具代表性的爭論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我稱之為雙層三

明治的結構： 

A1    誰的像？（法利賽人問可否納稅給該撒）    （原則） 

B1   誰的妻子？（撒都該人挑戰有沒有復活） 

A2    哪一條誡命？（文士問最重要的誡命）      （應用） 

B2   誰的子孫？（耶穌問基督的身份） 

A3    哪一個奉獻多？（文士的虛假和寡婦的真實）（例證） 

這段經文總共有五個小段落，每個小段落都有不同的重點，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但我們更期望能夠掌握整體的信息。我們的順序是，先講中間的兩層夾餡，再講三層

麵包的部分，因為這三層麵包其實是討論同一個真理的原則、應用與例證。今天的講

道題目是「誰的？」 

我們一起禱告。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一一一一、、、、誰的妻子誰的妻子誰的妻子誰的妻子？？？？    

撒都該人假設了一個荒謬的故事，來支持他們認為沒有復活的理論。七個兄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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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要為兄長留後，依序娶了同一個婦人，卻都沒有生孩子而死，最後那個婦人也死了。

如果有復活，那復活的時候她要算誰的妻子？這樣不是沒法子運作嗎？怎麼同時當七

個親兄弟的妻子？這是違背摩西律法的，所以結論是沒有復活這回事。 

耶穌回答說：「人從死裡復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可十

二：25）意思是復活以後，整個人倫關係會有改變。所以婚姻不是「永生永世」，只

是「一生一世、今生今世。」永生永世作夫妻是浪漫的話語，不是聖經的真理。但是

可以永生永世愛對方，在永恆中我們都是彼此相愛的。 

真正的重點不是「誰的妻子」，耶穌將撒都該人討論復活時的錯誤焦點：「誰的

妻子？」改成真正的重點：「誰的神？」可十二：26b-27a「神對摩西說：『我是亞伯

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27 神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 神。」

耶穌的意思是，當神對摩西自我介紹的時候，介紹自己是那位持續與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有著屬靈互動的神。祂乃是活人的神，可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仍在祂的裡面

存在著，那麼當然有復活。事實上祂是活人的神，是基於祂的本性就是永活的神。 

這裡討論到了來世，我們也可以從這裡得知，我們在主裡過世的親人，仍持續與

神有屬靈的互動，在神裡面活著；同時，我們離了這個世界後，仍然會持續與神有屬

靈的互動。 

這一段是討論到以後，接著下面這一段，我們則是要來看以前，不是我們的以前，

乃是基督的以前。 

二二二二、、、、誰的子孫誰的子孫誰的子孫誰的子孫？？？？    

耶穌在可十二：35-37 提出一個問題：「文士說基督是大衛的子孫，但是大衛為

什麼卻稱基督為祂的主呢？」耶穌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要讓猶太人察覺，真正的

基督，是遠超過他們心目中基督的概念：「一位有軍事能力的大衛子孫，帶領他們打

敗列國、重建大衛榮耀國度的基督。」基督不是以色列人屬地的彌賽亞觀念所能涵括

的。羅一：3b-4「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

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不光是大衛的子孫，更是先存

的上帝，在大衛出生以前、甚至在世界被造以前，基督已經存在。祂曾說「還沒有亞

伯拉罕就有了我。」（約八：58b）其實也就是「我是亞伯拉罕的上帝」的另一種說法。 

這兩段經文、雙層三明治的兩層夾餡，一段是時間往前推，基督不光是大衛的子

孫，其實在世界被造以前，祂就存在。另一段是時間往後推，談到基督徒死後，神和

基督也繼續與他們同在，做他們的神。綜合這雙層三明治的兩層夾餡，重點就是：「基

督是從永恆到永恆，基督徒是從被造到永恆」。和旁邊的人說：「神永遠做我們的神。」 

那麼在這樣的理解與認識下，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過今生的生活呢？讓我們

回到「現在」。我們要開始思考雙層三明治的三片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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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誰的像誰的像誰的像誰的像？？？？    

這整大段對於耶穌的挑戰，一開始是由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連抉上場，請問「納

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我們該不該納？」如果耶穌說不可以、不應該納稅給該撒，就

構成了污辱該撒、牽引人反叛的罪名；如果耶穌說可以、應該納稅給該撒，又會引發

加利利人和奮銳黨人的不滿，使祂被孤立。 

耶穌問他們銀幣上面是誰的像？他們回答「該撒的。」那麼，「該撒的物當歸給

該撒」，意思是既然你們從羅馬政府得到了好處，例如：法律和次序，那麼就沒有權

力逃避國家規定的義務。耶穌的意思是：「為你所得的繳稅。」所以基督徒應該誠實

納稅。 

緊接著，耶穌說：「但是，神的物當歸給神！」原文有「；但是」。我想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會逃漏稅，該撒的物歸給該撒了，但是神的物我們是否

歸給神了呢？這裡耶穌提出來的原則就是：「誰的就給誰。」一起說：「誰的就給誰。」 

然後，我們來到雙層三明治的第二層麵包（放 PPT 結構那一張），文士問耶穌，

哪一條誡命是最重要的呢？我們一起來唸：「29 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說：

『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愛主─你的 神。』 31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

了。」（可十二：29-31）簡單的說，就是「愛神愛人。」我們再一起來唸可十二：32-33

「32 那文士對耶穌說：『夫子說， 神是一位，實在不錯；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 

神； 33 並且盡心、盡智、盡力愛他，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祀好的多。』」 

這是上述原則「誰的就給誰」的應用，「基督徒啊，你要聽，主─我們 神是獨

一的主。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誰的就給誰！銀幣上面的像是該撒的，請問我們是

按著誰的形像造的？「神的。」我們是神的，所以就該全心全意的愛神。林後三：18

也說「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我們是按神的形像造的，當我們歸向主，帕子被

除去，就可以看見主的榮光，更加變成主的形狀。既然我們是屬神的，就該歸給神，

「盡心、盡智、盡力愛他，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信仰外在的繁文縟節更加重要。」 

最後，我們來到三明治麵包的最後一層麵包，就是上面原則與應用的正反兩面的

例證（放 PPT 結構那一張）。 

我們先看反面的例證，一起讀可十二：38-40「38 耶穌在教訓之間，說：『你們

要防備文士；他們好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的安， 39 又喜愛會堂裡的

高位，筵席上的首座。 40 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這些人要受更

重的刑罰！』」文士不愛神、不愛人，奪了當給上帝的尊榮，並侵吞寡婦的家產，違

反了「誰的就給誰」的原則，外表好像很敬虔的樣子，其實離天國很遠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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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一個美好的榜樣，一個窮寡婦，因著對神單純的愛，將自己一切養生的兩

個小錢，全都奉獻給上帝。這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帝。 

弟兄姊妹，講到這裡你有沒有覺得馬可真的很有巧思啊？有原則（誰的就給誰）、

有應用（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又要愛人如己，因為我們是神的）、

有例證（不要像文士、要像窮寡婦）。但你會不會也同時有一種想法，雖然有原則、

有應用、有例證，但問題做不到！要妳把一切養生的獻上，妳做得到嗎？教會要建堂

了，弟兄姊妹，把你一生辛苦積蓄所買下來的房子獻上吧，或者不要要求這麼高，我

們當中有兩間房子以上的，只留一間，其他都賣掉當建堂奉獻吧。你願意嗎？只要有

五六個人願意，我們的建堂經費可能就夠了。妳可能說：牧師，你自己沒有房子就這

樣說。不是，我也知道很難！ 

每次讀到這個窮寡婦奉獻了所有，或者聽到「奉獻不是看你給出了多少，而是看

你保留了多少」這類神聖正確的話，我就很有壓力，因為做不到。我們需要再回顧一

下那兩層夾餡，秘訣就在把麵包和餡夾在一起。 

四四四四、、、、誰是誰的誰是誰的誰是誰的誰是誰的？？？？我們是神的我們是神的我們是神的我們是神的，，，，神也是我們的神也是我們的神也是我們的神也是我們的    

那兩層夾餡告訴我們「基督是從永恆到永恆，基督徒是從被造到永恆；神永遠做

我們的神。」簡單的說就是：「神是我們的。」三層麵包則表明「我們是神的」。當

我們把「我們是神的」與「神是我們的」結合在一起，就能重新更準確地釐定「我、

金錢、萬物、神之間的從屬關係」。我再給大家兩段經文， 

羅八：32「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

白地賜給我們嗎？」神把基督給了我們，那麼基督是誰的？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救主。

神把萬物也給我們了，所以萬物也是我們的。神把祂自己也給白白賜給我們了，所以

神也是我們的。「神是我們的。」 

林前三：21-23「21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 22 或

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

們的； 23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 神的。」再一次，這裡說「萬有、所

有傳福音的神僕人、世界、生死、現今與未來的事，全是我們的」，可是我們又是屬

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 

神因著愛把基督、萬物和祂自己一同白白賜給我們，這些全是我們的；同時，由

於神的創造和救贖，我們是屬於祂的，又因著對祂的愛，我們願意把一切奉獻給祂。

「我們是神的、神也是我們的」，兩者結合起來，使我們「不用擔心缺乏、不用恐懼

給予、不用算得太精、不用抓得太緊。」這樣，我們就能夠進入信仰的核心，最真實、

最純粹的部分：「愛和給予」。 

記得這整段經文的最開始，耶穌向人借一個銀錢嗎？這位君王耶穌、創立世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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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存在的全能主，為了我們成為貧窮，連一個銀錢都需要向人借。而這段經文的最後，

一個窮寡婦把自己養生了兩個小錢全部奉獻，給了這位為她而捨棄一切的上帝，這真

是最好的一個結局、一個呼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講道題目是「誰的？」請問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什麼呢？

包含了兩方面，首先：上帝是我們的，祂將自己和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我

們，另外萬有也因著祂的賞賜而成為我們的。另一方面，我們是上帝的，我們帶著極

深的安全感，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祂，將一切全奉獻給祂，完全地順服祂，

單單地跟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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